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537號

原      告  陳增誠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林立捷律師

被      告  藝達實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陳佩伶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16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號房屋騰空遷讓

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20,000元，及自民國111

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630,000元，及自112年8月10日起至返

還第一項所示房屋之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應自112年7月17日起至返還第一項所示房屋之日止，按

月於每月16日連帶給付原告60,000元。

五、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72,900元。

六、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7,910,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如以23,701,261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

七、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174,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被告如以52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

八、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以210,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被告如以63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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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判決第四項各到期部分，於原告每期以20,000元為被告供

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每期以6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本判決第五項於原告以24,3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被告如以72,9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一、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十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

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有所規定。查原告起訴時，訴之

聲明第3項原記載利息起算日為民國112年7月17日(見112年

度板簡字第2272號卷-下稱板簡卷-第13頁)，嗣於本院113年

3月14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更正利息起算日為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對造之翌日起計算(見本院卷第58頁)。核原告上開所

為，乃屬聲明之減縮，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藝達公司自105年起即向原告承租原告所有門牌號碼新

北市○○區○○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兩造並於1

10年6月10日重新簽立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約

定租期自110年7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每月1日實際

給付原告租金新臺幣(下同）6萬元，其餘由被告藝達公司依

法辦理所得稅扣繳並負擔扣繳租金。被告藝達公司之負責人

即被告陳佩伶為系爭租約承租人之連帶保證人。

㈡詎料，被告因110年5月15日政府發布新冠疫情三級警戒以

後，即未依約繳付租金予原告，直到111年3月7日繳付2萬

元、111年4月1日繳付2萬元、111年4月26日繳付3萬元、111

年4月27日繳付20萬元、111年7月20日繳付5萬元，共計繳付

32萬元後未再繳付任何租金，被告遂於111年8月3日簽立承

諾書(下稱系爭承諾書)，允諾於111年8月31日給付52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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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9月8日給付175,000元、24萬元、65,000元，並約定

「乙方(即被告藝達公司)示最大誠意特以100萬元本票當作

保證，以確保甲方(即原告)權益。若以上允諾日期與金額未

如實完成，則乙方應無條件搬遷離開。」等語，並簽立面額

100萬元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交予原告作為擔保。然被告

未如期履行系爭承諾書，則兩造之租賃關係即於111年8月31

日終止，111年9月1日起被告應搬遷離開。為此，請求被告

連帶給付所積欠110年12月尚欠之4萬元租金，及111年1月1

日至111年8月31日尚欠租金48萬元，合計共52萬元。

㈢被告自111年9月1日起即無法律上原因無權占有系爭房屋，

經原告再三請求被告搬遷及繳付所欠房租，被告迄今仍不予

置理，原告得依民法第455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系爭承

諾書之約定，請求被告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

㈣被告自111年9月1日起因系爭租約關係業已終止，被告無權

占有系爭房屋，應連帶返還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計算至

112年7月16日止，計10月又16日，即以每月租金6萬元計

算，被告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共獲有63萬元不當得利【計算

式：6×(10+15/30)=63，7月份31日以16日計算已超過該月15

日，故以15/30個月計算】，爰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

被告連帶給付63萬元。

㈤另被告自112年7月17日以後迄今仍無權占用系爭房屋，拒絕

騰空搬離，故至被告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之前，

每月仍受有相當於每月租金不當得利6萬元，爰依民法第179

條之規定，請求於每月16日給付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6萬

元。

㈥依系爭租約約定：「每月租金應於每月1日給予房東，緩衝

期為每月3日，若為第4日後（含）才給予當月租金，即起算

罰金，每日300元，並由1日起算。」被告自110年7月1日起

即欠繳租金，因被告拖至111年3月7日起至111年7月20日止

共給付32萬元，用以抵繳110年7月份至110年11月份的租金

及部分110年12月份的租金，原告僅就被告111年1月起至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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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之欠繳租金請求依上開約定給付違約金，計算如附表一所

示，共計1,057,200元。

㈦對被告答辯之意見：

⒈押金6萬元已扣抵被告之前的欠租，雖無證據可提出，但參

考原證4可知，兩造在洽談結算租金時，並未提到押金，可

見已無押金。

⒉租金扣繳部分，依系爭租約第20條約定，扣繳憑單由被告繳

納，被告亦承認每月租金6萬元是實拿，亦即租金是6萬元加

上稅額，故無溢收租金情事。

⒊被告答辯未返還稅款部分要以1日300元計算罰金，但此部分

系爭租約並無約定。

⒋租金憑單扣繳是固定百分之10，和原告應納所得稅之稅率無

關，故不會因為原告每年所得稅率而有所變動，故無退稅問

題等語。

　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㈡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520,000元，及自111年9月1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630,00

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對造之翌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之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應自112年7月17日起至

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6日連帶給付原告60,000

元。㈤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57,200元。㈥原告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本來就有共識：租金為實付，故租金扣繳為另外繳納予

國稅局。租金扣繳之意為公司先為房東行使繳納所得稅，待

每年所得稅申報時，該稅額將轉換成退稅權，退至房東帳戶

或抵扣。

㈡又國稅局網站明示：租金扣繳等同租金。民法亦規定，房東

應負擔租賃物的一切稅捐。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中，亦規定房屋稅及地價稅由房東負擔。所以，

房東不得在契約內將其應負擔的房屋稅、地價稅約定由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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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另外，個人只要有所得就應該要繳納所得稅，房東亦

不得為逃漏稅。

㈢但自被告向原告租屋起，每年都有幫原告辦理租金扣繳，但

國稅局退稅至原告後，原告卻未退還給原告，同時亦要被告

共同支付房屋稅及地價稅。被告多次向原告配偶反應該筆租

金扣繳費用應該要返還給被告，但都被含糊帶過。自疫情

起，被告內部業務一夕之間歸零，無力承擔租金，更積極與

原告配偶協商此事，但原告配偶仍置之不理。雖然如此，被

告仍努力籌措金錢繳付租金，未料，原告配偶卻來電威脅，

並於000年0月間強迫被告簽立不公平文件，終因被告不從而

未簽署成功。

㈣因租金扣繳等同租金，原告未予返還亦應以1日300元之約定

計算罰金。經計算後，共計罰金3,576,900元(詳如附表

二)，原告另應返還被告押金60,000元，及未返之租金扣繳

金額532,428元，故被告共得向原告請求4,169,328元。被告

得就原告本案請求主張抵銷，經計算至113年年底及抵銷

後，原告尚需返還被告1,902,128元等語置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法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藝達公司邀被告陳佩伶為連帶保證人，自105

年起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兩造於000年0月間重新簽立系爭

租約，約定租期自110年7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每月

1日實際給付原告租金6萬元，並由被告藝達公司依法辦理租

金所得稅扣繳。然新冠疫情後，被告未依約按時繳付租金，

兩造遂於111年8月3日簽立系爭承諾書，嗣因被告未如期履

行系爭承諾書，故兩造之租賃關係於111年8月31日終止，而

被告尚有110年12月租金4萬元，及111年1月1日至111年8月3

1日租金48萬元，合計共52萬元，尚未給付，且被告自111年

9月1日起無法律上原因無權占有系爭房屋迄今，受有不當得

利，致原告受有損害等情，業據其提出112年房屋稅繳款

書、系爭租約、系爭承諾書、系爭本票、建物所有權狀及登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5



記謄本、土地登記謄本等件為證（見板簡卷第23頁、第27頁

至第33頁、第41頁至第43頁、第75頁至第81頁，本院卷第15

頁、第54-9頁至第54-19頁），且為被告所未爭執，堪信原

告之主張為真實。

 ㈡按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所有人對於無

權占有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

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455條前段、

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無權占

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復為社會通常之

觀念（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

系爭租約第3條約定「租金每個月6萬元正（收款付據）乙方

（即被告藝達公司）不得藉任何理由拖延或拒納（電費及水

費另外）。」第6條約定「乙方於租期屆滿時，除經甲方

（即原告）同意繼續出租外，應即日將租賃房屋（即系爭房

屋）誠心按照原狀遷空交還甲方，不得藉詞推諉或主張任何

權利。」(見板簡卷第29頁至第31頁)，兩造並約定租金延遲

罰金方案「每月租金應為每月1日給予房東，緩衝期為每月3

日，若為第4日後(含)才給予當月租金，即起算罰金，1日30

0元，並由1日起算。例：當月5日給租金，罰金為300×5=1,5

00；當月15日給租金，罰金為300×15=4,500。以此憑據計

算。」(見板簡卷第33頁)。再按系爭承諾書約定「111年8月

31日：應付給520,000元…若以上允諾日期與金額未如實完

成，則乙方應無條件搬遷離開。」(見板簡卷第41頁)。

 ⒈系爭房屋為原告所有，有建物謄本在卷可按（見板簡卷第79

頁），且依系爭租約所載，系爭租約之租賃期間自110年7月

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此經兩造用印於上（見板簡卷第

29頁、第33頁），原告復於111年8月3日與被告簽訂系爭承

諾書，並約定若允諾日期111年8月31日給與金額52萬元未如

實完成，則被告應無條件搬遷離開，則原告與被告間之租賃

關係已於111年8月31日因被告未依系爭承諾書履行給付52萬

元，而提前終止，堪可認定，故被告已無權繼續占有使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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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房屋。是原告主張依民法第455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

系爭承諾書之約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屋全部騰空遷出返還

原告，即屬有據。

 ⒉另被告積欠自110年12月迄111年8月31日止之房租，計52萬

元，故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52萬元，亦屬有據。

 ⒊又兩造間租約已於111年8月31日終止，被告仍占有系爭房屋

自屬無權占有，依前揭說明，本件被告無權占用系爭房屋因

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原告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

原告亦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返還自111

年9月1日起至112年7月16日期間之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又經

計算後，該期間不當得利之金額為630,968元【計算式：60,

000×(10+16/31)=630,968，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僅請求

63萬元，未逾上開範圍，亦屬有理由，應予准許。

 ⒋原告復請求被告連帶返還自112年7月17日起至被告返還系爭

房屋之日止，按月返還原告6萬元不當得利，原告此部分請

求亦屬有據。

㈢至於原告主張被告應連帶給付違約金之部分，按當事人得約

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違約金，除當事

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民法第

25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違約金有損害賠償性

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其效力各自不同。前者以違約金作

為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後者以強制債務之履行

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所定之強制罰，於債務不履行時，債

權人除得請求支付違約金外，並得請求履行債務，或不履行

之損害賠償。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究屬何者，應依當事人之

意思定之。如無從依當事人之意思認定違約金之種類，則依

民法第250條規定，視為損害賠償性違約金(最高法院86年度

台上字第162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被告藝達公司為

大圖輸出印刷之廠商，於承租過程中歷經疫情，目前營業狀

況不穩定，仍持續占用系爭房屋，雖造成原告受有無法立即

收取租金並加以利用租金之損害，且該損害應可以利息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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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惟依原告之請求，被告每遲延一日交付租金6萬元，

即罰以300元，換算年利率高達182.5%，亦遠高於法定利率

5%。另斟酌系爭房屋之建築日期、位置、狀態、使用情形及

一般租賃之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系爭租約之約定等情

形，又考量原告雖遲延收租，而受有利息損害，但同時原告

除違約金外，亦得向被告請求遲延日數之遲延利息，認原告

請求違約金以遲延日數乘以1日300元計算，實屬過高，認違

約金應以1日300元計算，然每期租金最多僅能請求當月日數

的違約金為適當，則原告得向被告連帶請求違約金為72,900

元(計算式：300×243=72,900)，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應予駁回。

㈣被告主張抵銷部分：

⒈系爭房屋租賃所得稅應由何人負擔：

⑴按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民

法第1條定有明文。復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

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

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

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

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

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6年

度台上字第2631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按民法第427條固

規定就租賃物應納之一切稅捐，由出租人負擔，惟該條並非

強制規定，當事人自不妨為相反之約定，最高法院65年台上

字第1119號判例意旨亦可參照。

⑵經查，原告於000年0月間與被告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由被告

藝達公司承租原告所有之系爭房屋，租賃期限為110年7月1

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約定租金每月60,000元，並由被

告陳佩玲擔任被告藝達公司之連帶保證人；而依系爭租約第

20條約定：「本租金憑單扣繳由乙方(即被告藝達公司)負責

向稅捐稽征機關負責繳納」等語（見本院卷第24-18頁），

可見雙方就系爭房屋租賃所得稅之負擔，已有特別約定，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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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規定，並非法之不許。另參諸一般民間習慣，出租人多

將房屋租賃所得稅轉嫁承租人負擔，故有將房屋租賃所得稅

另外計算而降低租金，但約定該等稅賦由承租人負擔者。又

被告亦自承「租金為實付，租金扣繳為另外繳納予國稅局」

等語(見本院卷第80頁)，足認被告亦清楚明白系爭租約業已

約明原告就系爭租約之房屋租賃所得稅應由承租人即被告藝

達公司負擔，則原告主張則被告藝達公司依系爭契約第20條

約定應負擔系爭房屋之租賃所得稅，應屬可採。

⒉被告雖辯稱租金扣繳後，於每年所得稅申報時，因該稅額將

轉換成退稅權，退至房東帳戶或抵扣，故原告應將該等退稅

權金額返還予被告等語，然系爭租約第20條只約定：「本租

金憑單扣繳由乙方(即被告藝達公司)負責向稅捐稽征機關負

責繳納」等語，並未約定退稅等事宜，而被告就上開主張並

未再舉證以實其說，故認被告此部分所辯，尚無可取。

⒊被告另抗辯原告同時亦要被告共同支付房屋稅及地價稅等

語，為此部分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並無可信。

⒋被告再抗辯：原告違反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中，房屋稅及地價稅由房東負擔之規定，及房東不得

逃漏稅之規定等語。惟按定型化契約條款，指企業經營者為

與多數消費者訂立同類契約之用，所提出預先擬定之契約條

款。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

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違反第

1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消費者保

護法第2條第7款、第17條第1項、第4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而「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係中央

主管機關內政部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之授權而制定公告，

是依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自以締約之一方為企業經營者，

一方為消費者，方有適用之餘地。然被告並未舉證證明本件

原告有何反覆實施出租行為，並以出租為業之情，亦無從認

定原告為企業經營者，則系爭租約應無上述「房屋租賃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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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適用。是以，被告上開抗

辯，均不可採。

⒌被告復抗辯因原告未返還租金扣繳金額，故亦應系爭租約約

定，按1日300元之約定計算罰金等語，然如前所認定，本件

系爭租約既已約定租金扣繳由被告繳付，復無證據證明原告

有返還被告之義務，則原告並無應返還而未返還之情事，是

被告主張應按日計算罰金等節，無並可取。

⒍被告末抗辯，本件系爭租約有押金60,000元，應可主張抵銷

等節，然為原告所否認，經查：

⑴按因擔保承租人之債務而接受押租金，為別一契約；又押租

金在擔保承租人租金之給付及租賃債務之履行，在租賃關係

消滅前，出租人不負返還之責。本件租賃關係既已消滅，承

租人且無租賃債務不履行之情事，從而其請求出租人返還押

租金，自為法之所許（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156號、83年

台上字第2108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次按二人互負債務，

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

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

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民法第334條第1項定有明文。

⑵系爭租約第5條約定：「乙方(即被告藝達公司)應於訂約

時，交於甲方(即原告)6萬元作為押租保證金，乙方如不繼

續承租，甲方應於乙方遷空、交還房(店)屋後無息退還押租

保證金。」(見本院卷第54-15頁)。

⑶原告雖主張押金業已抵扣欠租，然為被告所否認，原告復未

能舉證以實其說，是此部分應認確有押金6萬元存在。惟系

爭租約雖已終止，業經本院認定如前，然被告迄今仍占有系

爭房屋尚未遷空返還予原告，此為被告所不爭執，則原告依

系爭租約第5條之約定，尚無返還押金予被告之義務，是被

告請求以押金主張抵銷等節，並無理由。　　

㈤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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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前項催告定有期限

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又應付利息之債

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

法第229條、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兩造就聲明

第二項約定確定之給付期限為111年8月31日，則原告請求自

期限屆滿之翌日起，即自111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告就聲明第三項，請求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之翌日起，即自112年8月10日起(見板簡卷第51頁)，至

清償日止，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從而，原告依兩造間之系爭租約、系爭承諾書、民法第455

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將

系爭房屋遷讓返還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52萬元，及

自111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請求

被告連帶給付原告63萬元，及自112年8月10日起至返還系爭

房屋之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請求被告自112年7月17

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6日連帶給付原告

6萬元；並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72,900元，均為有理由，

皆應准許。至於原告其餘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並無不合，爰酌

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併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被

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因此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謝宜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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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俞瑄　　　　　

附表一：

附表二：

111

年度

當 月

日數

111 年 度

每期違約

日數

112 年 度 計

算至6月為

止之日數

違約總

日數

每日違

約金

每期租金違約

金

1月 31 365 181 546 300 163,800元

2月 28 334 515 154,500元

3月 31 306 487 146,100元

4月 30 275 456 136,800元

5月 31 245 426 127,800元

6月 30 214 395 118,500元

7月 31 184 365 109,500元

8月 31 153 334 100,200元

總計 243

合計：1,057,200元

申 報 範 圍

(年月)

申 報 時 間

(年度)

退 稅 時 間

(年月)

每月扣繳10%抵

稅權(退稅/元)

(新臺幣)

應返還而未返還所產

生的天數(算至113年4

月30日)

應返還而未返還所產

生的金額(300元×天

數)(新臺幣)

104年7月 105年度 105年7月 6,826元 2,798日 839,400元

104年8月 6,826元

104年9月 6,826元

104年10月 6,826元

104年11月 6,826元

104年12月 6,826元

105年1月 106年度 106年7月 6,826元 2,433日 729,900元

105年2月 6,826元

105年3月 6,826元

105年4月 6,826元

105年5月 6,826元

105年6月 6,826元

105年7月 6,826元

105年8月 6,826元

105年9月 6,826元

105年10月 6,82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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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11月 6,826元

105年12月 6,826元

106年1月 107年度 107年7月 6,826元 2,069日 620,700元

106年2月 6,826元

106年3月 6,826元

106年4月 6,826元

106年5月 6,826元

106年6月 6,826元

106年7月 6,826元

106年8月 6,826元

106年9月 6,826元

106年10月 6,826元

106年11月 6,826元

106年12月 6,826元

107年1月 108年度 108年7月 6,826元 1,704日 511,200元

107年2月 6,826元

107年3月 6,826元

107年4月 6,826元

107年5月 6,826元

107年6月 6,826元

107年7月 6,826元

107年8月 6,826元

107年9月 6,826元

107年10月 6,826元

107年11月 6,826元

107年12月 6,826元

108年1月 109年度 109年7月 6,826元 1,338日 401,400元

108年2月 6,826元

108年3月 6,826元

108年4月 6,826元

108年5月 6,826元

108年6月 6,826元

108年7月 6,826元

108年8月 6,826元

108年9月 6,826元

108年10月 6,826元

108年11月 6,826元

108年12月 6,826元

109年1月 110年度 110年7月 6,826元 973日 291,900元

109年2月 6,826元

109年3月 6,826元

109年4月 6,826元

109年5月 6,826元

109年6月 6,82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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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7月 6,826元

109年8月 6,826元

109年9月 6,826元

109年10月 6,826元

109年11月 6,826元

109年12月 6,826元

110年1月 111年度 111年7月 6,826元 608日 182,400元

110年2月 6,826元

110年3月 6,826元

110年4月 6,826元

110年5月 6,826元

110年6月 6,826元

110年7月 6,826元

110年8月 6,826元

110年9月 6,826元

110年10月 6,826元

110年11月 6,826元

110年12月 6,826元

小計 532,428元 3,576,900元

總計 4,109,3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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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537號
原      告  陳增誠  


訴訟代理人  林立捷律師
被      告  藝達實業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陳佩伶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號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20,000元，及自民國111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630,000元，及自112年8月10日起至返還第一項所示房屋之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應自112年7月17日起至返還第一項所示房屋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6日連帶給付原告60,000元。
五、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72,900元。
六、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7,910,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23,701,261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174,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52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以210,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63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九、本判決第四項各到期部分，於原告每期以20,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每期以6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本判決第五項於原告以24,3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72,9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一、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十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有所規定。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第3項原記載利息起算日為民國112年7月17日(見112年度板簡字第2272號卷-下稱板簡卷-第13頁)，嗣於本院113年3月14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更正利息起算日為自起訴狀繕本送達對造之翌日起計算(見本院卷第58頁)。核原告上開所為，乃屬聲明之減縮，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藝達公司自105年起即向原告承租原告所有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兩造並於110年6月10日重新簽立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約定租期自110年7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每月1日實際給付原告租金新臺幣(下同）6萬元，其餘由被告藝達公司依法辦理所得稅扣繳並負擔扣繳租金。被告藝達公司之負責人即被告陳佩伶為系爭租約承租人之連帶保證人。
　㈡詎料，被告因110年5月15日政府發布新冠疫情三級警戒以後，即未依約繳付租金予原告，直到111年3月7日繳付2萬元、111年4月1日繳付2萬元、111年4月26日繳付3萬元、111年4月27日繳付20萬元、111年7月20日繳付5萬元，共計繳付32萬元後未再繳付任何租金，被告遂於111年8月3日簽立承諾書(下稱系爭承諾書)，允諾於111年8月31日給付52萬元、111年9月8日給付175,000元、24萬元、65,000元，並約定「乙方(即被告藝達公司)示最大誠意特以100萬元本票當作保證，以確保甲方(即原告)權益。若以上允諾日期與金額未如實完成，則乙方應無條件搬遷離開。」等語，並簽立面額100萬元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交予原告作為擔保。然被告未如期履行系爭承諾書，則兩造之租賃關係即於111年8月31日終止，111年9月1日起被告應搬遷離開。為此，請求被告連帶給付所積欠110年12月尚欠之4萬元租金，及111年1月1日至111年8月31日尚欠租金48萬元，合計共52萬元。
　㈢被告自111年9月1日起即無法律上原因無權占有系爭房屋，經原告再三請求被告搬遷及繳付所欠房租，被告迄今仍不予置理，原告得依民法第455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系爭承諾書之約定，請求被告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
　㈣被告自111年9月1日起因系爭租約關係業已終止，被告無權占有系爭房屋，應連帶返還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計算至112年7月16日止，計10月又16日，即以每月租金6萬元計算，被告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共獲有63萬元不當得利【計算式：6×(10+15/30)=63，7月份31日以16日計算已超過該月15日，故以15/30個月計算】，爰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63萬元。
　㈤另被告自112年7月17日以後迄今仍無權占用系爭房屋，拒絕騰空搬離，故至被告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之前，每月仍受有相當於每月租金不當得利6萬元，爰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於每月16日給付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6萬元。
　㈥依系爭租約約定：「每月租金應於每月1日給予房東，緩衝期為每月3日，若為第4日後（含）才給予當月租金，即起算罰金，每日300元，並由1日起算。」被告自110年7月1日起即欠繳租金，因被告拖至111年3月7日起至111年7月20日止共給付32萬元，用以抵繳110年7月份至110年11月份的租金及部分110年12月份的租金，原告僅就被告111年1月起至8月止之欠繳租金請求依上開約定給付違約金，計算如附表一所示，共計1,057,200元。
　㈦對被告答辯之意見：
　⒈押金6萬元已扣抵被告之前的欠租，雖無證據可提出，但參考原證4可知，兩造在洽談結算租金時，並未提到押金，可見已無押金。
　⒉租金扣繳部分，依系爭租約第20條約定，扣繳憑單由被告繳納，被告亦承認每月租金6萬元是實拿，亦即租金是6萬元加上稅額，故無溢收租金情事。
　⒊被告答辯未返還稅款部分要以1日300元計算罰金，但此部分系爭租約並無約定。
　⒋租金憑單扣繳是固定百分之10，和原告應納所得稅之稅率無關，故不會因為原告每年所得稅率而有所變動，故無退稅問題等語。
　　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520,000元，及自111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63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對造之翌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應自112年7月17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6日連帶給付原告60,000元。㈤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57,200元。㈥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本來就有共識：租金為實付，故租金扣繳為另外繳納予國稅局。租金扣繳之意為公司先為房東行使繳納所得稅，待每年所得稅申報時，該稅額將轉換成退稅權，退至房東帳戶或抵扣。
　㈡又國稅局網站明示：租金扣繳等同租金。民法亦規定，房東應負擔租賃物的一切稅捐。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中，亦規定房屋稅及地價稅由房東負擔。所以，房東不得在契約內將其應負擔的房屋稅、地價稅約定由房客支付。另外，個人只要有所得就應該要繳納所得稅，房東亦不得為逃漏稅。
　㈢但自被告向原告租屋起，每年都有幫原告辦理租金扣繳，但國稅局退稅至原告後，原告卻未退還給原告，同時亦要被告共同支付房屋稅及地價稅。被告多次向原告配偶反應該筆租金扣繳費用應該要返還給被告，但都被含糊帶過。自疫情起，被告內部業務一夕之間歸零，無力承擔租金，更積極與原告配偶協商此事，但原告配偶仍置之不理。雖然如此，被告仍努力籌措金錢繳付租金，未料，原告配偶卻來電威脅，並於000年0月間強迫被告簽立不公平文件，終因被告不從而未簽署成功。
　㈣因租金扣繳等同租金，原告未予返還亦應以1日300元之約定計算罰金。經計算後，共計罰金3,576,900元(詳如附表二)，原告另應返還被告押金60,000元，及未返之租金扣繳金額532,428元，故被告共得向原告請求4,169,328元。被告得就原告本案請求主張抵銷，經計算至113年年底及抵銷後，原告尚需返還被告1,902,128元等語置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法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藝達公司邀被告陳佩伶為連帶保證人，自105年起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兩造於000年0月間重新簽立系爭租約，約定租期自110年7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每月1日實際給付原告租金6萬元，並由被告藝達公司依法辦理租金所得稅扣繳。然新冠疫情後，被告未依約按時繳付租金，兩造遂於111年8月3日簽立系爭承諾書，嗣因被告未如期履行系爭承諾書，故兩造之租賃關係於111年8月31日終止，而被告尚有110年12月租金4萬元，及111年1月1日至111年8月31日租金48萬元，合計共52萬元，尚未給付，且被告自111年9月1日起無法律上原因無權占有系爭房屋迄今，受有不當得利，致原告受有損害等情，業據其提出112年房屋稅繳款書、系爭租約、系爭承諾書、系爭本票、建物所有權狀及登記謄本、土地登記謄本等件為證（見板簡卷第23頁、第27頁至第33頁、第41頁至第43頁、第75頁至第81頁，本院卷第15頁、第54-9頁至第54-19頁），且為被告所未爭執，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㈡按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455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復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系爭租約第3條約定「租金每個月6萬元正（收款付據）乙方（即被告藝達公司）不得藉任何理由拖延或拒納（電費及水費另外）。」第6條約定「乙方於租期屆滿時，除經甲方（即原告）同意繼續出租外，應即日將租賃房屋（即系爭房屋）誠心按照原狀遷空交還甲方，不得藉詞推諉或主張任何權利。」(見板簡卷第29頁至第31頁)，兩造並約定租金延遲罰金方案「每月租金應為每月1日給予房東，緩衝期為每月3日，若為第4日後(含)才給予當月租金，即起算罰金，1日300元，並由1日起算。例：當月5日給租金，罰金為300×5=1,500；當月15日給租金，罰金為300×15=4,500。以此憑據計算。」(見板簡卷第33頁)。再按系爭承諾書約定「111年8月31日：應付給520,000元…若以上允諾日期與金額未如實完成，則乙方應無條件搬遷離開。」(見板簡卷第41頁)。
  ⒈系爭房屋為原告所有，有建物謄本在卷可按（見板簡卷第79頁），且依系爭租約所載，系爭租約之租賃期間自110年7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此經兩造用印於上（見板簡卷第29頁、第33頁），原告復於111年8月3日與被告簽訂系爭承諾書，並約定若允諾日期111年8月31日給與金額52萬元未如實完成，則被告應無條件搬遷離開，則原告與被告間之租賃關係已於111年8月31日因被告未依系爭承諾書履行給付52萬元，而提前終止，堪可認定，故被告已無權繼續占有使用系爭房屋。是原告主張依民法第455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系爭承諾書之約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屋全部騰空遷出返還原告，即屬有據。
  ⒉另被告積欠自110年12月迄111年8月31日止之房租，計52萬元，故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52萬元，亦屬有據。
  ⒊又兩造間租約已於111年8月31日終止，被告仍占有系爭房屋自屬無權占有，依前揭說明，本件被告無權占用系爭房屋因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原告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原告亦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返還自111年9月1日起至112年7月16日期間之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又經計算後，該期間不當得利之金額為630,968元【計算式：60,000×(10+16/31)=630,968，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僅請求63萬元，未逾上開範圍，亦屬有理由，應予准許。
  ⒋原告復請求被告連帶返還自112年7月17日起至被告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返還原告6萬元不當得利，原告此部分請求亦屬有據。
　㈢至於原告主張被告應連帶給付違約金之部分，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違約金有損害賠償性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其效力各自不同。前者以違約金作為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後者以強制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所定之強制罰，於債務不履行時，債權人除得請求支付違約金外，並得請求履行債務，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究屬何者，應依當事人之意思定之。如無從依當事人之意思認定違約金之種類，則依民法第250條規定，視為損害賠償性違約金(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62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被告藝達公司為大圖輸出印刷之廠商，於承租過程中歷經疫情，目前營業狀況不穩定，仍持續占用系爭房屋，雖造成原告受有無法立即收取租金並加以利用租金之損害，且該損害應可以利息損失計算，惟依原告之請求，被告每遲延一日交付租金6萬元，即罰以300元，換算年利率高達182.5%，亦遠高於法定利率5%。另斟酌系爭房屋之建築日期、位置、狀態、使用情形及一般租賃之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系爭租約之約定等情形，又考量原告雖遲延收租，而受有利息損害，但同時原告除違約金外，亦得向被告請求遲延日數之遲延利息，認原告請求違約金以遲延日數乘以1日300元計算，實屬過高，認違約金應以1日300元計算，然每期租金最多僅能請求當月日數的違約金為適當，則原告得向被告連帶請求違約金為72,900元(計算式：300×243=72,900)，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被告主張抵銷部分：
　⒈系爭房屋租賃所得稅應由何人負擔：
　⑴按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民法第1條定有明文。復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31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按民法第427條固規定就租賃物應納之一切稅捐，由出租人負擔，惟該條並非強制規定，當事人自不妨為相反之約定，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1119號判例意旨亦可參照。
　⑵經查，原告於000年0月間與被告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由被告藝達公司承租原告所有之系爭房屋，租賃期限為110年7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約定租金每月60,000元，並由被告陳佩玲擔任被告藝達公司之連帶保證人；而依系爭租約第20條約定：「本租金憑單扣繳由乙方(即被告藝達公司)負責向稅捐稽征機關負責繳納」等語（見本院卷第24-18頁），可見雙方就系爭房屋租賃所得稅之負擔，已有特別約定，依前揭規定，並非法之不許。另參諸一般民間習慣，出租人多將房屋租賃所得稅轉嫁承租人負擔，故有將房屋租賃所得稅另外計算而降低租金，但約定該等稅賦由承租人負擔者。又被告亦自承「租金為實付，租金扣繳為另外繳納予國稅局」等語(見本院卷第80頁)，足認被告亦清楚明白系爭租約業已約明原告就系爭租約之房屋租賃所得稅應由承租人即被告藝達公司負擔，則原告主張則被告藝達公司依系爭契約第20條約定應負擔系爭房屋之租賃所得稅，應屬可採。
　⒉被告雖辯稱租金扣繳後，於每年所得稅申報時，因該稅額將轉換成退稅權，退至房東帳戶或抵扣，故原告應將該等退稅權金額返還予被告等語，然系爭租約第20條只約定：「本租金憑單扣繳由乙方(即被告藝達公司)負責向稅捐稽征機關負責繳納」等語，並未約定退稅等事宜，而被告就上開主張並未再舉證以實其說，故認被告此部分所辯，尚無可取。
　⒊被告另抗辯原告同時亦要被告共同支付房屋稅及地價稅等語，為此部分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並無可信。
　⒋被告再抗辯：原告違反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中，房屋稅及地價稅由房東負擔之規定，及房東不得逃漏稅之規定等語。惟按定型化契約條款，指企業經營者為與多數消費者訂立同類契約之用，所提出預先擬定之契約條款。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違反第1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7款、第17條第1項、第4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係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之授權而制定公告，是依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自以締約之一方為企業經營者，一方為消費者，方有適用之餘地。然被告並未舉證證明本件原告有何反覆實施出租行為，並以出租為業之情，亦無從認定原告為企業經營者，則系爭租約應無上述「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適用。是以，被告上開抗辯，均不可採。
　⒌被告復抗辯因原告未返還租金扣繳金額，故亦應系爭租約約定，按1日300元之約定計算罰金等語，然如前所認定，本件系爭租約既已約定租金扣繳由被告繳付，復無證據證明原告有返還被告之義務，則原告並無應返還而未返還之情事，是被告主張應按日計算罰金等節，無並可取。
　⒍被告末抗辯，本件系爭租約有押金60,000元，應可主張抵銷等節，然為原告所否認，經查：
　⑴按因擔保承租人之債務而接受押租金，為別一契約；又押租金在擔保承租人租金之給付及租賃債務之履行，在租賃關係消滅前，出租人不負返還之責。本件租賃關係既已消滅，承租人且無租賃債務不履行之情事，從而其請求出租人返還押租金，自為法之所許（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156號、83年台上字第2108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次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民法第334條第1項定有明文。
　⑵系爭租約第5條約定：「乙方(即被告藝達公司)應於訂約時，交於甲方(即原告)6萬元作為押租保證金，乙方如不繼續承租，甲方應於乙方遷空、交還房(店)屋後無息退還押租保證金。」(見本院卷第54-15頁)。
　⑶原告雖主張押金業已抵扣欠租，然為被告所否認，原告復未能舉證以實其說，是此部分應認確有押金6萬元存在。惟系爭租約雖已終止，業經本院認定如前，然被告迄今仍占有系爭房屋尚未遷空返還予原告，此為被告所不爭執，則原告依系爭租約第5條之約定，尚無返還押金予被告之義務，是被告請求以押金主張抵銷等節，並無理由。　　
　㈤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前項催告定有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兩造就聲明第二項約定確定之給付期限為111年8月31日，則原告請求自期限屆滿之翌日起，即自111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告就聲明第三項，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即自112年8月10日起(見板簡卷第51頁)，至清償日止，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從而，原告依兩造間之系爭租約、系爭承諾書、民法第455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52萬元，及自111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63萬元，及自112年8月10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請求被告自112年7月17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6日連帶給付原告6萬元；並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72,900元，均為有理由，皆應准許。至於原告其餘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併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因此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謝宜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俞瑄　　　　　
附表一：
		111年度

		當月日數

		111年度每期違約日數

		112年度計算至6月為止之日數

		違約總日數

		每日違約金

		每期租金違約金



		1月

		31

		365

		181

		546

		300

		163,800元



		2月

		28

		334

		


		515

		


		154,500元



		3月

		31

		306

		


		487

		


		146,100元



		4月

		30

		275

		


		456

		


		136,800元



		5月

		31

		245

		


		426

		


		127,800元



		6月

		30

		214

		


		395

		


		118,500元



		7月

		31

		184

		


		365

		


		109,500元



		8月

		31

		153

		


		334

		


		100,200元



		總計

		243

		


		


		


		


		




		合計：1,057,200元

		


		


		


		


		


		








附表二：
		申報範圍(年月)

		申報時間(年度)

		退稅時間(年月)

		每月扣繳10%抵稅權(退稅/元)(新臺幣)

		應返還而未返還所產生的天數(算至113年4月30日)

		應返還而未返還所產生的金額(300元×天數)(新臺幣)



		104年7月

		105年度

		105年7月

		6,826元

		2,798日

		839,400元



		104年8月

		


		


		6,826元

		


		




		104年9月

		


		


		6,826元

		


		




		104年10月

		


		


		6,826元

		


		




		104年11月

		


		


		6,826元

		


		




		104年12月

		


		


		6,826元

		


		




		105年1月

		106年度

		106年7月

		6,826元

		2,433日

		729,900元



		105年2月

		


		


		6,826元

		


		




		105年3月

		


		


		6,826元

		


		




		105年4月

		


		


		6,826元

		


		




		105年5月

		


		


		6,826元

		


		




		105年6月

		


		


		6,826元

		


		




		105年7月

		


		


		6,826元

		


		




		105年8月

		


		


		6,826元

		


		




		105年9月

		


		


		6,826元

		


		




		105年10月

		


		


		6,826元

		


		




		105年11月

		


		


		6,826元

		


		




		105年12月

		


		


		6,826元

		


		




		106年1月

		107年度

		107年7月

		6,826元

		2,069日

		620,700元



		106年2月

		


		


		6,826元

		


		




		106年3月

		


		


		6,826元

		


		




		106年4月

		


		


		6,826元

		


		




		106年5月

		


		


		6,826元

		


		




		106年6月

		


		


		6,826元

		


		




		106年7月

		


		


		6,826元

		


		




		106年8月

		


		


		6,826元

		


		




		106年9月

		


		


		6,826元

		


		




		106年10月

		


		


		6,826元

		


		




		106年11月

		


		


		6,826元

		


		




		106年12月

		


		


		6,826元

		


		




		107年1月

		108年度

		108年7月

		6,826元

		1,704日

		511,200元



		107年2月

		


		


		6,826元

		


		




		107年3月

		


		


		6,826元

		


		




		107年4月

		


		


		6,826元

		


		




		107年5月

		


		


		6,826元

		


		




		107年6月

		


		


		6,826元

		


		




		107年7月

		


		


		6,826元

		


		




		107年8月

		


		


		6,826元

		


		




		107年9月

		


		


		6,826元

		


		




		107年10月

		


		


		6,826元

		


		




		107年11月

		


		


		6,826元

		


		




		107年12月

		


		


		6,826元

		


		




		108年1月

		109年度

		109年7月

		6,826元

		1,338日

		401,400元



		108年2月

		


		


		6,826元

		


		




		108年3月

		


		


		6,826元

		


		




		108年4月

		


		


		6,826元

		


		




		108年5月

		


		


		6,826元

		


		




		108年6月

		


		


		6,826元

		


		




		108年7月

		


		


		6,826元

		


		




		108年8月

		


		


		6,826元

		


		




		108年9月

		


		


		6,826元

		


		




		108年10月

		


		


		6,826元

		


		




		108年11月

		


		


		6,826元

		


		




		108年12月

		


		


		6,826元

		


		




		109年1月

		110年度

		110年7月

		6,826元

		973日

		291,900元



		109年2月

		


		


		6,826元

		


		




		109年3月

		


		


		6,826元

		


		




		109年4月

		


		


		6,826元

		


		




		109年5月

		


		


		6,826元

		


		




		109年6月

		


		


		6,826元

		


		




		109年7月

		


		


		6,826元

		


		




		109年8月

		


		


		6,826元

		


		




		109年9月

		


		


		6,826元

		


		




		109年10月

		


		


		6,826元

		


		




		109年11月

		


		


		6,826元

		


		




		109年12月

		


		


		6,826元

		


		




		110年1月

		111年度

		111年7月

		6,826元

		608日

		182,400元



		110年2月

		


		


		6,826元

		


		




		110年3月

		


		


		6,826元

		


		




		110年4月

		


		


		6,826元

		


		




		110年5月

		


		


		6,826元

		


		




		110年6月

		


		


		6,826元

		


		




		110年7月

		


		


		6,826元

		


		




		110年8月

		


		


		6,826元

		


		




		110年9月

		


		


		6,826元

		


		




		110年10月

		


		


		6,826元

		


		




		110年11月

		


		


		6,826元

		


		




		110年12月

		


		


		6,826元

		


		




		小計

		


		


		532,428元

		3,576,900元

		




		總計

		


		


		4,109,328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537號
原      告  陳增誠  

訴訟代理人  林立捷律師
被      告  藝達實業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陳佩伶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16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號房屋騰空遷讓返還
    予原告。
二、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20,000元，及自民國111
    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630,000元，及自112年8月10日起至返
    還第一項所示房屋之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應自112年7月17日起至返還第一項所示房屋之日止，按
    月於每月16日連帶給付原告60,000元。
五、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72,900元。
六、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7,910,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如以23,701,261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
七、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174,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被告如以52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
八、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以210,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被告如以63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
九、本判決第四項各到期部分，於原告每期以20,000元為被告供
    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每期以6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本判決第五項於原告以24,3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被告如以72,9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一、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十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
    ，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
    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有所規定。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
    明第3項原記載利息起算日為民國112年7月17日(見112年度
    板簡字第2272號卷-下稱板簡卷-第13頁)，嗣於本院113年3
    月14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更正利息起算日為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對造之翌日起計算(見本院卷第58頁)。核原告上開所為，
    乃屬聲明之減縮，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藝達公司自105年起即向原告承租原告所有門牌號碼新北
    市○○區○○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兩造並於110年6
    月10日重新簽立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約定租期
    自110年7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每月1日實際給付原
    告租金新臺幣(下同）6萬元，其餘由被告藝達公司依法辦理
    所得稅扣繳並負擔扣繳租金。被告藝達公司之負責人即被告
    陳佩伶為系爭租約承租人之連帶保證人。
　㈡詎料，被告因110年5月15日政府發布新冠疫情三級警戒以後
    ，即未依約繳付租金予原告，直到111年3月7日繳付2萬元、
    111年4月1日繳付2萬元、111年4月26日繳付3萬元、111年4
    月27日繳付20萬元、111年7月20日繳付5萬元，共計繳付32
    萬元後未再繳付任何租金，被告遂於111年8月3日簽立承諾
    書(下稱系爭承諾書)，允諾於111年8月31日給付52萬元、11
    1年9月8日給付175,000元、24萬元、65,000元，並約定「乙
    方(即被告藝達公司)示最大誠意特以100萬元本票當作保證
    ，以確保甲方(即原告)權益。若以上允諾日期與金額未如實
    完成，則乙方應無條件搬遷離開。」等語，並簽立面額100
    萬元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交予原告作為擔保。然被告未
    如期履行系爭承諾書，則兩造之租賃關係即於111年8月31日
    終止，111年9月1日起被告應搬遷離開。為此，請求被告連
    帶給付所積欠110年12月尚欠之4萬元租金，及111年1月1日
    至111年8月31日尚欠租金48萬元，合計共52萬元。
　㈢被告自111年9月1日起即無法律上原因無權占有系爭房屋，經
    原告再三請求被告搬遷及繳付所欠房租，被告迄今仍不予置
    理，原告得依民法第455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系爭承諾
    書之約定，請求被告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
　㈣被告自111年9月1日起因系爭租約關係業已終止，被告無權占
    有系爭房屋，應連帶返還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計算至11
    2年7月16日止，計10月又16日，即以每月租金6萬元計算，
    被告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共獲有63萬元不當得利【計算式：6×
    (10+15/30)=63，7月份31日以16日計算已超過該月15日，故
    以15/30個月計算】，爰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連
    帶給付63萬元。
　㈤另被告自112年7月17日以後迄今仍無權占用系爭房屋，拒絕
    騰空搬離，故至被告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之前，
    每月仍受有相當於每月租金不當得利6萬元，爰依民法第179
    條之規定，請求於每月16日給付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6萬元
    。
　㈥依系爭租約約定：「每月租金應於每月1日給予房東，緩衝期
    為每月3日，若為第4日後（含）才給予當月租金，即起算罰
    金，每日300元，並由1日起算。」被告自110年7月1日起即
    欠繳租金，因被告拖至111年3月7日起至111年7月20日止共
    給付32萬元，用以抵繳110年7月份至110年11月份的租金及
    部分110年12月份的租金，原告僅就被告111年1月起至8月止
    之欠繳租金請求依上開約定給付違約金，計算如附表一所示
    ，共計1,057,200元。
　㈦對被告答辯之意見：
　⒈押金6萬元已扣抵被告之前的欠租，雖無證據可提出，但參考
    原證4可知，兩造在洽談結算租金時，並未提到押金，可見
    已無押金。
　⒉租金扣繳部分，依系爭租約第20條約定，扣繳憑單由被告繳
    納，被告亦承認每月租金6萬元是實拿，亦即租金是6萬元加
    上稅額，故無溢收租金情事。
　⒊被告答辯未返還稅款部分要以1日300元計算罰金，但此部分
    系爭租約並無約定。
　⒋租金憑單扣繳是固定百分之10，和原告應納所得稅之稅率無
    關，故不會因為原告每年所得稅率而有所變動，故無退稅問
    題等語。
　　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㈡被
    告應連帶給付原告520,000元，及自111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630,000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對造之翌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應自112年7月17日起至返還
    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6日連帶給付原告60,000元。
    ㈤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57,200元。㈥原告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本來就有共識：租金為實付，故租金扣繳為另外繳納予
    國稅局。租金扣繳之意為公司先為房東行使繳納所得稅，待
    每年所得稅申報時，該稅額將轉換成退稅權，退至房東帳戶
    或抵扣。
　㈡又國稅局網站明示：租金扣繳等同租金。民法亦規定，房東
    應負擔租賃物的一切稅捐。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中，亦規定房屋稅及地價稅由房東負擔。所以，
    房東不得在契約內將其應負擔的房屋稅、地價稅約定由房客
    支付。另外，個人只要有所得就應該要繳納所得稅，房東亦
    不得為逃漏稅。
　㈢但自被告向原告租屋起，每年都有幫原告辦理租金扣繳，但
    國稅局退稅至原告後，原告卻未退還給原告，同時亦要被告
    共同支付房屋稅及地價稅。被告多次向原告配偶反應該筆租
    金扣繳費用應該要返還給被告，但都被含糊帶過。自疫情起
    ，被告內部業務一夕之間歸零，無力承擔租金，更積極與原
    告配偶協商此事，但原告配偶仍置之不理。雖然如此，被告
    仍努力籌措金錢繳付租金，未料，原告配偶卻來電威脅，並
    於000年0月間強迫被告簽立不公平文件，終因被告不從而未
    簽署成功。
　㈣因租金扣繳等同租金，原告未予返還亦應以1日300元之約定
    計算罰金。經計算後，共計罰金3,576,900元(詳如附表二)
    ，原告另應返還被告押金60,000元，及未返之租金扣繳金額
    532,428元，故被告共得向原告請求4,169,328元。被告得就
    原告本案請求主張抵銷，經計算至113年年底及抵銷後，原
    告尚需返還被告1,902,128元等語置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法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藝達公司邀被告陳佩伶為連帶保證人，自105年
    起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兩造於000年0月間重新簽立系爭租
    約，約定租期自110年7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每月1
    日實際給付原告租金6萬元，並由被告藝達公司依法辦理租
    金所得稅扣繳。然新冠疫情後，被告未依約按時繳付租金，
    兩造遂於111年8月3日簽立系爭承諾書，嗣因被告未如期履
    行系爭承諾書，故兩造之租賃關係於111年8月31日終止，而
    被告尚有110年12月租金4萬元，及111年1月1日至111年8月3
    1日租金48萬元，合計共52萬元，尚未給付，且被告自111年
    9月1日起無法律上原因無權占有系爭房屋迄今，受有不當得
    利，致原告受有損害等情，業據其提出112年房屋稅繳款書
    、系爭租約、系爭承諾書、系爭本票、建物所有權狀及登記
    謄本、土地登記謄本等件為證（見板簡卷第23頁、第27頁至
    第33頁、第41頁至第43頁、第75頁至第81頁，本院卷第15頁
    、第54-9頁至第54-19頁），且為被告所未爭執，堪信原告
    之主張為真實。
  ㈡按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所有人對於無
    權占有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
    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455條前段、
    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無權占
    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復為社會通常之
    觀念（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
    系爭租約第3條約定「租金每個月6萬元正（收款付據）乙方
    （即被告藝達公司）不得藉任何理由拖延或拒納（電費及水
    費另外）。」第6條約定「乙方於租期屆滿時，除經甲方（
    即原告）同意繼續出租外，應即日將租賃房屋（即系爭房屋
    ）誠心按照原狀遷空交還甲方，不得藉詞推諉或主張任何權
    利。」(見板簡卷第29頁至第31頁)，兩造並約定租金延遲罰
    金方案「每月租金應為每月1日給予房東，緩衝期為每月3日
    ，若為第4日後(含)才給予當月租金，即起算罰金，1日300
    元，並由1日起算。例：當月5日給租金，罰金為300×5=1,50
    0；當月15日給租金，罰金為300×15=4,500。以此憑據計算
    。」(見板簡卷第33頁)。再按系爭承諾書約定「111年8月31
    日：應付給520,000元…若以上允諾日期與金額未如實完成，
    則乙方應無條件搬遷離開。」(見板簡卷第41頁)。
  ⒈系爭房屋為原告所有，有建物謄本在卷可按（見板簡卷第79
    頁），且依系爭租約所載，系爭租約之租賃期間自110年7月
    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此經兩造用印於上（見板簡卷第
    29頁、第33頁），原告復於111年8月3日與被告簽訂系爭承
    諾書，並約定若允諾日期111年8月31日給與金額52萬元未如
    實完成，則被告應無條件搬遷離開，則原告與被告間之租賃
    關係已於111年8月31日因被告未依系爭承諾書履行給付52萬
    元，而提前終止，堪可認定，故被告已無權繼續占有使用系
    爭房屋。是原告主張依民法第455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
    系爭承諾書之約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屋全部騰空遷出返還
    原告，即屬有據。
  ⒉另被告積欠自110年12月迄111年8月31日止之房租，計52萬元
    ，故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52萬元，亦屬有據。
  ⒊又兩造間租約已於111年8月31日終止，被告仍占有系爭房屋
    自屬無權占有，依前揭說明，本件被告無權占用系爭房屋因
    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原告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
    原告亦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返還自111
    年9月1日起至112年7月16日期間之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又經
    計算後，該期間不當得利之金額為630,968元【計算式：60,
    000×(10+16/31)=630,968，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僅請求
    63萬元，未逾上開範圍，亦屬有理由，應予准許。
  ⒋原告復請求被告連帶返還自112年7月17日起至被告返還系爭
    房屋之日止，按月返還原告6萬元不當得利，原告此部分請
    求亦屬有據。
　㈢至於原告主張被告應連帶給付違約金之部分，按當事人得約
    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違約金，除當事
    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民法第
    25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違約金有損害賠償性
    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其效力各自不同。前者以違約金作
    為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後者以強制債務之履行
    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所定之強制罰，於債務不履行時，債
    權人除得請求支付違約金外，並得請求履行債務，或不履行
    之損害賠償。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究屬何者，應依當事人之
    意思定之。如無從依當事人之意思認定違約金之種類，則依
    民法第250條規定，視為損害賠償性違約金(最高法院86年度
    台上字第162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被告藝達公司為
    大圖輸出印刷之廠商，於承租過程中歷經疫情，目前營業狀
    況不穩定，仍持續占用系爭房屋，雖造成原告受有無法立即
    收取租金並加以利用租金之損害，且該損害應可以利息損失
    計算，惟依原告之請求，被告每遲延一日交付租金6萬元，
    即罰以300元，換算年利率高達182.5%，亦遠高於法定利率5
    %。另斟酌系爭房屋之建築日期、位置、狀態、使用情形及
    一般租賃之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系爭租約之約定等情
    形，又考量原告雖遲延收租，而受有利息損害，但同時原告
    除違約金外，亦得向被告請求遲延日數之遲延利息，認原告
    請求違約金以遲延日數乘以1日300元計算，實屬過高，認違
    約金應以1日300元計算，然每期租金最多僅能請求當月日數
    的違約金為適當，則原告得向被告連帶請求違約金為72,900
    元(計算式：300×243=72,900)，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應予駁回。
　㈣被告主張抵銷部分：
　⒈系爭房屋租賃所得稅應由何人負擔：
　⑴按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民
    法第1條定有明文。復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
    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
    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
    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
    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
    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6年
    度台上字第2631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按民法第427條固
    規定就租賃物應納之一切稅捐，由出租人負擔，惟該條並非
    強制規定，當事人自不妨為相反之約定，最高法院65年台上
    字第1119號判例意旨亦可參照。
　⑵經查，原告於000年0月間與被告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由被告
    藝達公司承租原告所有之系爭房屋，租賃期限為110年7月1
    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約定租金每月60,000元，並由被
    告陳佩玲擔任被告藝達公司之連帶保證人；而依系爭租約第
    20條約定：「本租金憑單扣繳由乙方(即被告藝達公司)負責
    向稅捐稽征機關負責繳納」等語（見本院卷第24-18頁），
    可見雙方就系爭房屋租賃所得稅之負擔，已有特別約定，依
    前揭規定，並非法之不許。另參諸一般民間習慣，出租人多
    將房屋租賃所得稅轉嫁承租人負擔，故有將房屋租賃所得稅
    另外計算而降低租金，但約定該等稅賦由承租人負擔者。又
    被告亦自承「租金為實付，租金扣繳為另外繳納予國稅局」
    等語(見本院卷第80頁)，足認被告亦清楚明白系爭租約業已
    約明原告就系爭租約之房屋租賃所得稅應由承租人即被告藝
    達公司負擔，則原告主張則被告藝達公司依系爭契約第20條
    約定應負擔系爭房屋之租賃所得稅，應屬可採。
　⒉被告雖辯稱租金扣繳後，於每年所得稅申報時，因該稅額將
    轉換成退稅權，退至房東帳戶或抵扣，故原告應將該等退稅
    權金額返還予被告等語，然系爭租約第20條只約定：「本租
    金憑單扣繳由乙方(即被告藝達公司)負責向稅捐稽征機關負
    責繳納」等語，並未約定退稅等事宜，而被告就上開主張並
    未再舉證以實其說，故認被告此部分所辯，尚無可取。
　⒊被告另抗辯原告同時亦要被告共同支付房屋稅及地價稅等語
    ，為此部分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並無可信。
　⒋被告再抗辯：原告違反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中，房屋稅及地價稅由房東負擔之規定，及房東不得
    逃漏稅之規定等語。惟按定型化契約條款，指企業經營者為
    與多數消費者訂立同類契約之用，所提出預先擬定之契約條
    款。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
    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違反第
    1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消費者保
    護法第2條第7款、第17條第1項、第4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而「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係中央
    主管機關內政部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之授權而制定公告，
    是依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自以締約之一方為企業經營者，
    一方為消費者，方有適用之餘地。然被告並未舉證證明本件
    原告有何反覆實施出租行為，並以出租為業之情，亦無從認
    定原告為企業經營者，則系爭租約應無上述「房屋租賃定型
    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適用。是以，被告上開抗
    辯，均不可採。
　⒌被告復抗辯因原告未返還租金扣繳金額，故亦應系爭租約約
    定，按1日300元之約定計算罰金等語，然如前所認定，本件
    系爭租約既已約定租金扣繳由被告繳付，復無證據證明原告
    有返還被告之義務，則原告並無應返還而未返還之情事，是
    被告主張應按日計算罰金等節，無並可取。
　⒍被告末抗辯，本件系爭租約有押金60,000元，應可主張抵銷
    等節，然為原告所否認，經查：
　⑴按因擔保承租人之債務而接受押租金，為別一契約；又押租
    金在擔保承租人租金之給付及租賃債務之履行，在租賃關係
    消滅前，出租人不負返還之責。本件租賃關係既已消滅，承
    租人且無租賃債務不履行之情事，從而其請求出租人返還押
    租金，自為法之所許（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156號、83年
    台上字第2108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次按二人互負債務，
    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
    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
    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民法第334條第1項定有明文。
　⑵系爭租約第5條約定：「乙方(即被告藝達公司)應於訂約時，
    交於甲方(即原告)6萬元作為押租保證金，乙方如不繼續承
    租，甲方應於乙方遷空、交還房(店)屋後無息退還押租保證
    金。」(見本院卷第54-15頁)。
　⑶原告雖主張押金業已抵扣欠租，然為被告所否認，原告復未
    能舉證以實其說，是此部分應認確有押金6萬元存在。惟系
    爭租約雖已終止，業經本院認定如前，然被告迄今仍占有系
    爭房屋尚未遷空返還予原告，此為被告所不爭執，則原告依
    系爭租約第5條之約定，尚無返還押金予被告之義務，是被
    告請求以押金主張抵銷等節，並無理由。　　
　㈤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
    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前項催告定有期限者
    ，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又應付利息之債務，
    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
    229條、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兩造就聲明第二
    項約定確定之給付期限為111年8月31日，則原告請求自期限
    屆滿之翌日起，即自111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原告就聲明第三項，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之翌日起，即自112年8月10日起(見板簡卷第51頁)，至清償
    日止，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從而，原告依兩造間之系爭租約、系爭承諾書、民法第455
    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將
    系爭房屋遷讓返還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52萬元，及
    自111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請求
    被告連帶給付原告63萬元，及自112年8月10日起至返還系爭
    房屋之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請求被告自112年7月17
    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6日連帶給付原告
    6萬元；並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72,900元，均為有理由，
    皆應准許。至於原告其餘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並無不合，爰酌
    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併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被
    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因此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謝宜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俞瑄　　　　　
附表一：
111年度 當月日數 111年度每期違約日數 112年度計算至6月為止之日數 違約總日數 每日違約金 每期租金違約金 1月 31 365 181 546 300 163,800元 2月 28 334  515  154,500元 3月 31 306  487  146,100元 4月 30 275  456  136,800元 5月 31 245  426  127,800元 6月 30 214  395  118,500元 7月 31 184  365  109,500元 8月 31 153  334  100,200元 總計 243      合計：1,057,200元       
附表二：
申報範圍(年月) 申報時間(年度) 退稅時間(年月) 每月扣繳10%抵稅權(退稅/元)(新臺幣) 應返還而未返還所產生的天數(算至113年4月30日) 應返還而未返還所產生的金額(300元×天數)(新臺幣) 104年7月 105年度 105年7月 6,826元 2,798日 839,400元 104年8月   6,826元   104年9月   6,826元   104年10月   6,826元   104年11月   6,826元   104年12月   6,826元   105年1月 106年度 106年7月 6,826元 2,433日 729,900元 105年2月   6,826元   105年3月   6,826元   105年4月   6,826元   105年5月   6,826元   105年6月   6,826元   105年7月   6,826元   105年8月   6,826元   105年9月   6,826元   105年10月   6,826元   105年11月   6,826元   105年12月   6,826元   106年1月 107年度 107年7月 6,826元 2,069日 620,700元 106年2月   6,826元   106年3月   6,826元   106年4月   6,826元   106年5月   6,826元   106年6月   6,826元   106年7月   6,826元   106年8月   6,826元   106年9月   6,826元   106年10月   6,826元   106年11月   6,826元   106年12月   6,826元   107年1月 108年度 108年7月 6,826元 1,704日 511,200元 107年2月   6,826元   107年3月   6,826元   107年4月   6,826元   107年5月   6,826元   107年6月   6,826元   107年7月   6,826元   107年8月   6,826元   107年9月   6,826元   107年10月   6,826元   107年11月   6,826元   107年12月   6,826元   108年1月 109年度 109年7月 6,826元 1,338日 401,400元 108年2月   6,826元   108年3月   6,826元   108年4月   6,826元   108年5月   6,826元   108年6月   6,826元   108年7月   6,826元   108年8月   6,826元   108年9月   6,826元   108年10月   6,826元   108年11月   6,826元   108年12月   6,826元   109年1月 110年度 110年7月 6,826元 973日 291,900元 109年2月   6,826元   109年3月   6,826元   109年4月   6,826元   109年5月   6,826元   109年6月   6,826元   109年7月   6,826元   109年8月   6,826元   109年9月   6,826元   109年10月   6,826元   109年11月   6,826元   109年12月   6,826元   110年1月 111年度 111年7月 6,826元 608日 182,400元 110年2月   6,826元   110年3月   6,826元   110年4月   6,826元   110年5月   6,826元   110年6月   6,826元   110年7月   6,826元   110年8月   6,826元   110年9月   6,826元   110年10月   6,826元   110年11月   6,826元   110年12月   6,826元   小計   532,428元 3,576,900元  總計   4,109,328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537號
原      告  陳增誠  


訴訟代理人  林立捷律師
被      告  藝達實業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陳佩伶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號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20,000元，及自民國111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630,000元，及自112年8月10日起至返還第一項所示房屋之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應自112年7月17日起至返還第一項所示房屋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6日連帶給付原告60,000元。
五、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72,900元。
六、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7,910,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23,701,261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174,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52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以210,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63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九、本判決第四項各到期部分，於原告每期以20,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每期以6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本判決第五項於原告以24,3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72,9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一、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十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有所規定。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第3項原記載利息起算日為民國112年7月17日(見112年度板簡字第2272號卷-下稱板簡卷-第13頁)，嗣於本院113年3月14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更正利息起算日為自起訴狀繕本送達對造之翌日起計算(見本院卷第58頁)。核原告上開所為，乃屬聲明之減縮，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藝達公司自105年起即向原告承租原告所有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兩造並於110年6月10日重新簽立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約定租期自110年7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每月1日實際給付原告租金新臺幣(下同）6萬元，其餘由被告藝達公司依法辦理所得稅扣繳並負擔扣繳租金。被告藝達公司之負責人即被告陳佩伶為系爭租約承租人之連帶保證人。
　㈡詎料，被告因110年5月15日政府發布新冠疫情三級警戒以後，即未依約繳付租金予原告，直到111年3月7日繳付2萬元、111年4月1日繳付2萬元、111年4月26日繳付3萬元、111年4月27日繳付20萬元、111年7月20日繳付5萬元，共計繳付32萬元後未再繳付任何租金，被告遂於111年8月3日簽立承諾書(下稱系爭承諾書)，允諾於111年8月31日給付52萬元、111年9月8日給付175,000元、24萬元、65,000元，並約定「乙方(即被告藝達公司)示最大誠意特以100萬元本票當作保證，以確保甲方(即原告)權益。若以上允諾日期與金額未如實完成，則乙方應無條件搬遷離開。」等語，並簽立面額100萬元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交予原告作為擔保。然被告未如期履行系爭承諾書，則兩造之租賃關係即於111年8月31日終止，111年9月1日起被告應搬遷離開。為此，請求被告連帶給付所積欠110年12月尚欠之4萬元租金，及111年1月1日至111年8月31日尚欠租金48萬元，合計共52萬元。
　㈢被告自111年9月1日起即無法律上原因無權占有系爭房屋，經原告再三請求被告搬遷及繳付所欠房租，被告迄今仍不予置理，原告得依民法第455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系爭承諾書之約定，請求被告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
　㈣被告自111年9月1日起因系爭租約關係業已終止，被告無權占有系爭房屋，應連帶返還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計算至112年7月16日止，計10月又16日，即以每月租金6萬元計算，被告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共獲有63萬元不當得利【計算式：6×(10+15/30)=63，7月份31日以16日計算已超過該月15日，故以15/30個月計算】，爰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63萬元。
　㈤另被告自112年7月17日以後迄今仍無權占用系爭房屋，拒絕騰空搬離，故至被告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之前，每月仍受有相當於每月租金不當得利6萬元，爰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於每月16日給付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6萬元。
　㈥依系爭租約約定：「每月租金應於每月1日給予房東，緩衝期為每月3日，若為第4日後（含）才給予當月租金，即起算罰金，每日300元，並由1日起算。」被告自110年7月1日起即欠繳租金，因被告拖至111年3月7日起至111年7月20日止共給付32萬元，用以抵繳110年7月份至110年11月份的租金及部分110年12月份的租金，原告僅就被告111年1月起至8月止之欠繳租金請求依上開約定給付違約金，計算如附表一所示，共計1,057,200元。
　㈦對被告答辯之意見：
　⒈押金6萬元已扣抵被告之前的欠租，雖無證據可提出，但參考原證4可知，兩造在洽談結算租金時，並未提到押金，可見已無押金。
　⒉租金扣繳部分，依系爭租約第20條約定，扣繳憑單由被告繳納，被告亦承認每月租金6萬元是實拿，亦即租金是6萬元加上稅額，故無溢收租金情事。
　⒊被告答辯未返還稅款部分要以1日300元計算罰金，但此部分系爭租約並無約定。
　⒋租金憑單扣繳是固定百分之10，和原告應納所得稅之稅率無關，故不會因為原告每年所得稅率而有所變動，故無退稅問題等語。
　　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520,000元，及自111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63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對造之翌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應自112年7月17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6日連帶給付原告60,000元。㈤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57,200元。㈥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本來就有共識：租金為實付，故租金扣繳為另外繳納予國稅局。租金扣繳之意為公司先為房東行使繳納所得稅，待每年所得稅申報時，該稅額將轉換成退稅權，退至房東帳戶或抵扣。
　㈡又國稅局網站明示：租金扣繳等同租金。民法亦規定，房東應負擔租賃物的一切稅捐。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中，亦規定房屋稅及地價稅由房東負擔。所以，房東不得在契約內將其應負擔的房屋稅、地價稅約定由房客支付。另外，個人只要有所得就應該要繳納所得稅，房東亦不得為逃漏稅。
　㈢但自被告向原告租屋起，每年都有幫原告辦理租金扣繳，但國稅局退稅至原告後，原告卻未退還給原告，同時亦要被告共同支付房屋稅及地價稅。被告多次向原告配偶反應該筆租金扣繳費用應該要返還給被告，但都被含糊帶過。自疫情起，被告內部業務一夕之間歸零，無力承擔租金，更積極與原告配偶協商此事，但原告配偶仍置之不理。雖然如此，被告仍努力籌措金錢繳付租金，未料，原告配偶卻來電威脅，並於000年0月間強迫被告簽立不公平文件，終因被告不從而未簽署成功。
　㈣因租金扣繳等同租金，原告未予返還亦應以1日300元之約定計算罰金。經計算後，共計罰金3,576,900元(詳如附表二)，原告另應返還被告押金60,000元，及未返之租金扣繳金額532,428元，故被告共得向原告請求4,169,328元。被告得就原告本案請求主張抵銷，經計算至113年年底及抵銷後，原告尚需返還被告1,902,128元等語置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法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藝達公司邀被告陳佩伶為連帶保證人，自105年起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兩造於000年0月間重新簽立系爭租約，約定租期自110年7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每月1日實際給付原告租金6萬元，並由被告藝達公司依法辦理租金所得稅扣繳。然新冠疫情後，被告未依約按時繳付租金，兩造遂於111年8月3日簽立系爭承諾書，嗣因被告未如期履行系爭承諾書，故兩造之租賃關係於111年8月31日終止，而被告尚有110年12月租金4萬元，及111年1月1日至111年8月31日租金48萬元，合計共52萬元，尚未給付，且被告自111年9月1日起無法律上原因無權占有系爭房屋迄今，受有不當得利，致原告受有損害等情，業據其提出112年房屋稅繳款書、系爭租約、系爭承諾書、系爭本票、建物所有權狀及登記謄本、土地登記謄本等件為證（見板簡卷第23頁、第27頁至第33頁、第41頁至第43頁、第75頁至第81頁，本院卷第15頁、第54-9頁至第54-19頁），且為被告所未爭執，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㈡按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455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復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系爭租約第3條約定「租金每個月6萬元正（收款付據）乙方（即被告藝達公司）不得藉任何理由拖延或拒納（電費及水費另外）。」第6條約定「乙方於租期屆滿時，除經甲方（即原告）同意繼續出租外，應即日將租賃房屋（即系爭房屋）誠心按照原狀遷空交還甲方，不得藉詞推諉或主張任何權利。」(見板簡卷第29頁至第31頁)，兩造並約定租金延遲罰金方案「每月租金應為每月1日給予房東，緩衝期為每月3日，若為第4日後(含)才給予當月租金，即起算罰金，1日300元，並由1日起算。例：當月5日給租金，罰金為300×5=1,500；當月15日給租金，罰金為300×15=4,500。以此憑據計算。」(見板簡卷第33頁)。再按系爭承諾書約定「111年8月31日：應付給520,000元…若以上允諾日期與金額未如實完成，則乙方應無條件搬遷離開。」(見板簡卷第41頁)。
  ⒈系爭房屋為原告所有，有建物謄本在卷可按（見板簡卷第79頁），且依系爭租約所載，系爭租約之租賃期間自110年7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此經兩造用印於上（見板簡卷第29頁、第33頁），原告復於111年8月3日與被告簽訂系爭承諾書，並約定若允諾日期111年8月31日給與金額52萬元未如實完成，則被告應無條件搬遷離開，則原告與被告間之租賃關係已於111年8月31日因被告未依系爭承諾書履行給付52萬元，而提前終止，堪可認定，故被告已無權繼續占有使用系爭房屋。是原告主張依民法第455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系爭承諾書之約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屋全部騰空遷出返還原告，即屬有據。
  ⒉另被告積欠自110年12月迄111年8月31日止之房租，計52萬元，故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52萬元，亦屬有據。
  ⒊又兩造間租約已於111年8月31日終止，被告仍占有系爭房屋自屬無權占有，依前揭說明，本件被告無權占用系爭房屋因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原告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原告亦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返還自111年9月1日起至112年7月16日期間之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又經計算後，該期間不當得利之金額為630,968元【計算式：60,000×(10+16/31)=630,968，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僅請求63萬元，未逾上開範圍，亦屬有理由，應予准許。
  ⒋原告復請求被告連帶返還自112年7月17日起至被告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返還原告6萬元不當得利，原告此部分請求亦屬有據。
　㈢至於原告主張被告應連帶給付違約金之部分，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違約金有損害賠償性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其效力各自不同。前者以違約金作為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後者以強制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所定之強制罰，於債務不履行時，債權人除得請求支付違約金外，並得請求履行債務，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究屬何者，應依當事人之意思定之。如無從依當事人之意思認定違約金之種類，則依民法第250條規定，視為損害賠償性違約金(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62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被告藝達公司為大圖輸出印刷之廠商，於承租過程中歷經疫情，目前營業狀況不穩定，仍持續占用系爭房屋，雖造成原告受有無法立即收取租金並加以利用租金之損害，且該損害應可以利息損失計算，惟依原告之請求，被告每遲延一日交付租金6萬元，即罰以300元，換算年利率高達182.5%，亦遠高於法定利率5%。另斟酌系爭房屋之建築日期、位置、狀態、使用情形及一般租賃之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系爭租約之約定等情形，又考量原告雖遲延收租，而受有利息損害，但同時原告除違約金外，亦得向被告請求遲延日數之遲延利息，認原告請求違約金以遲延日數乘以1日300元計算，實屬過高，認違約金應以1日300元計算，然每期租金最多僅能請求當月日數的違約金為適當，則原告得向被告連帶請求違約金為72,900元(計算式：300×243=72,900)，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被告主張抵銷部分：
　⒈系爭房屋租賃所得稅應由何人負擔：
　⑴按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民法第1條定有明文。復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31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按民法第427條固規定就租賃物應納之一切稅捐，由出租人負擔，惟該條並非強制規定，當事人自不妨為相反之約定，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1119號判例意旨亦可參照。
　⑵經查，原告於000年0月間與被告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由被告藝達公司承租原告所有之系爭房屋，租賃期限為110年7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約定租金每月60,000元，並由被告陳佩玲擔任被告藝達公司之連帶保證人；而依系爭租約第20條約定：「本租金憑單扣繳由乙方(即被告藝達公司)負責向稅捐稽征機關負責繳納」等語（見本院卷第24-18頁），可見雙方就系爭房屋租賃所得稅之負擔，已有特別約定，依前揭規定，並非法之不許。另參諸一般民間習慣，出租人多將房屋租賃所得稅轉嫁承租人負擔，故有將房屋租賃所得稅另外計算而降低租金，但約定該等稅賦由承租人負擔者。又被告亦自承「租金為實付，租金扣繳為另外繳納予國稅局」等語(見本院卷第80頁)，足認被告亦清楚明白系爭租約業已約明原告就系爭租約之房屋租賃所得稅應由承租人即被告藝達公司負擔，則原告主張則被告藝達公司依系爭契約第20條約定應負擔系爭房屋之租賃所得稅，應屬可採。
　⒉被告雖辯稱租金扣繳後，於每年所得稅申報時，因該稅額將轉換成退稅權，退至房東帳戶或抵扣，故原告應將該等退稅權金額返還予被告等語，然系爭租約第20條只約定：「本租金憑單扣繳由乙方(即被告藝達公司)負責向稅捐稽征機關負責繳納」等語，並未約定退稅等事宜，而被告就上開主張並未再舉證以實其說，故認被告此部分所辯，尚無可取。
　⒊被告另抗辯原告同時亦要被告共同支付房屋稅及地價稅等語，為此部分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並無可信。
　⒋被告再抗辯：原告違反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中，房屋稅及地價稅由房東負擔之規定，及房東不得逃漏稅之規定等語。惟按定型化契約條款，指企業經營者為與多數消費者訂立同類契約之用，所提出預先擬定之契約條款。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違反第1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7款、第17條第1項、第4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係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之授權而制定公告，是依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自以締約之一方為企業經營者，一方為消費者，方有適用之餘地。然被告並未舉證證明本件原告有何反覆實施出租行為，並以出租為業之情，亦無從認定原告為企業經營者，則系爭租約應無上述「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適用。是以，被告上開抗辯，均不可採。
　⒌被告復抗辯因原告未返還租金扣繳金額，故亦應系爭租約約定，按1日300元之約定計算罰金等語，然如前所認定，本件系爭租約既已約定租金扣繳由被告繳付，復無證據證明原告有返還被告之義務，則原告並無應返還而未返還之情事，是被告主張應按日計算罰金等節，無並可取。
　⒍被告末抗辯，本件系爭租約有押金60,000元，應可主張抵銷等節，然為原告所否認，經查：
　⑴按因擔保承租人之債務而接受押租金，為別一契約；又押租金在擔保承租人租金之給付及租賃債務之履行，在租賃關係消滅前，出租人不負返還之責。本件租賃關係既已消滅，承租人且無租賃債務不履行之情事，從而其請求出租人返還押租金，自為法之所許（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156號、83年台上字第2108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次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民法第334條第1項定有明文。
　⑵系爭租約第5條約定：「乙方(即被告藝達公司)應於訂約時，交於甲方(即原告)6萬元作為押租保證金，乙方如不繼續承租，甲方應於乙方遷空、交還房(店)屋後無息退還押租保證金。」(見本院卷第54-15頁)。
　⑶原告雖主張押金業已抵扣欠租，然為被告所否認，原告復未能舉證以實其說，是此部分應認確有押金6萬元存在。惟系爭租約雖已終止，業經本院認定如前，然被告迄今仍占有系爭房屋尚未遷空返還予原告，此為被告所不爭執，則原告依系爭租約第5條之約定，尚無返還押金予被告之義務，是被告請求以押金主張抵銷等節，並無理由。　　
　㈤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前項催告定有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兩造就聲明第二項約定確定之給付期限為111年8月31日，則原告請求自期限屆滿之翌日起，即自111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告就聲明第三項，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即自112年8月10日起(見板簡卷第51頁)，至清償日止，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從而，原告依兩造間之系爭租約、系爭承諾書、民法第455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52萬元，及自111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63萬元，及自112年8月10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請求被告自112年7月17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6日連帶給付原告6萬元；並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72,900元，均為有理由，皆應准許。至於原告其餘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併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因此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謝宜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俞瑄　　　　　
附表一：
		111年度

		當月日數

		111年度每期違約日數

		112年度計算至6月為止之日數

		違約總日數

		每日違約金

		每期租金違約金



		1月

		31

		365

		181

		546

		300

		163,800元



		2月

		28

		334

		


		515

		


		154,500元



		3月

		31

		306

		


		487

		


		146,100元



		4月

		30

		275

		


		456

		


		136,800元



		5月

		31

		245

		


		426

		


		127,800元



		6月

		30

		214

		


		395

		


		118,500元



		7月

		31

		184

		


		365

		


		109,500元



		8月

		31

		153

		


		334

		


		100,200元



		總計

		243

		


		


		


		


		




		合計：1,057,200元

		


		


		


		


		


		








附表二：
		申報範圍(年月)

		申報時間(年度)

		退稅時間(年月)

		每月扣繳10%抵稅權(退稅/元)(新臺幣)

		應返還而未返還所產生的天數(算至113年4月30日)

		應返還而未返還所產生的金額(300元×天數)(新臺幣)



		104年7月

		105年度

		105年7月

		6,826元

		2,798日

		839,400元



		104年8月

		


		


		6,826元

		


		




		104年9月

		


		


		6,826元

		


		




		104年10月

		


		


		6,826元

		


		




		104年11月

		


		


		6,826元

		


		




		104年12月

		


		


		6,826元

		


		




		105年1月

		106年度

		106年7月

		6,826元

		2,433日

		729,900元



		105年2月

		


		


		6,826元

		


		




		105年3月

		


		


		6,826元

		


		




		105年4月

		


		


		6,826元

		


		




		105年5月

		


		


		6,826元

		


		




		105年6月

		


		


		6,826元

		


		




		105年7月

		


		


		6,826元

		


		




		105年8月

		


		


		6,826元

		


		




		105年9月

		


		


		6,826元

		


		




		105年10月

		


		


		6,826元

		


		




		105年11月

		


		


		6,826元

		


		




		105年12月

		


		


		6,826元

		


		




		106年1月

		107年度

		107年7月

		6,826元

		2,069日

		620,700元



		106年2月

		


		


		6,826元

		


		




		106年3月

		


		


		6,826元

		


		




		106年4月

		


		


		6,826元

		


		




		106年5月

		


		


		6,826元

		


		




		106年6月

		


		


		6,826元

		


		




		106年7月

		


		


		6,826元

		


		




		106年8月

		


		


		6,826元

		


		




		106年9月

		


		


		6,826元

		


		




		106年10月

		


		


		6,826元

		


		




		106年11月

		


		


		6,826元

		


		




		106年12月

		


		


		6,826元

		


		




		107年1月

		108年度

		108年7月

		6,826元

		1,704日

		511,200元



		107年2月

		


		


		6,826元

		


		




		107年3月

		


		


		6,826元

		


		




		107年4月

		


		


		6,826元

		


		




		107年5月

		


		


		6,826元

		


		




		107年6月

		


		


		6,826元

		


		




		107年7月

		


		


		6,826元

		


		




		107年8月

		


		


		6,826元

		


		




		107年9月

		


		


		6,826元

		


		




		107年10月

		


		


		6,826元

		


		




		107年11月

		


		


		6,826元

		


		




		107年12月

		


		


		6,826元

		


		




		108年1月

		109年度

		109年7月

		6,826元

		1,338日

		401,400元



		108年2月

		


		


		6,826元

		


		




		108年3月

		


		


		6,826元

		


		




		108年4月

		


		


		6,826元

		


		




		108年5月

		


		


		6,826元

		


		




		108年6月

		


		


		6,826元

		


		




		108年7月

		


		


		6,826元

		


		




		108年8月

		


		


		6,826元

		


		




		108年9月

		


		


		6,826元

		


		




		108年10月

		


		


		6,826元

		


		




		108年11月

		


		


		6,826元

		


		




		108年12月

		


		


		6,826元

		


		




		109年1月

		110年度

		110年7月

		6,826元

		973日

		291,900元



		109年2月

		


		


		6,826元

		


		




		109年3月

		


		


		6,826元

		


		




		109年4月

		


		


		6,826元

		


		




		109年5月

		


		


		6,826元

		


		




		109年6月

		


		


		6,826元

		


		




		109年7月

		


		


		6,826元

		


		




		109年8月

		


		


		6,826元

		


		




		109年9月

		


		


		6,826元

		


		




		109年10月

		


		


		6,826元

		


		




		109年11月

		


		


		6,826元

		


		




		109年12月

		


		


		6,826元

		


		




		110年1月

		111年度

		111年7月

		6,826元

		608日

		182,400元



		110年2月

		


		


		6,826元

		


		




		110年3月

		


		


		6,826元

		


		




		110年4月

		


		


		6,826元

		


		




		110年5月

		


		


		6,826元

		


		




		110年6月

		


		


		6,826元

		


		




		110年7月

		


		


		6,826元

		


		




		110年8月

		


		


		6,826元

		


		




		110年9月

		


		


		6,826元

		


		




		110年10月

		


		


		6,826元

		


		




		110年11月

		


		


		6,826元

		


		




		110年12月

		


		


		6,826元

		


		




		小計

		


		


		532,428元

		3,576,900元

		




		總計

		


		


		4,109,328元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537號
原      告  陳增誠  

訴訟代理人  林立捷律師
被      告  藝達實業有限公司

兼  上一人
法定代理人  陳佩伶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遷讓房屋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號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20,000元，及自民國111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630,000元，及自112年8月10日起至返還第一項所示房屋之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四、被告應自112年7月17日起至返還第一項所示房屋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6日連帶給付原告60,000元。
五、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72,900元。
六、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7,910,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23,701,261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174,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52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以210,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63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九、本判決第四項各到期部分，於原告每期以20,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每期以6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本判決第五項於原告以24,3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72,9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一、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十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有所規定。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第3項原記載利息起算日為民國112年7月17日(見112年度板簡字第2272號卷-下稱板簡卷-第13頁)，嗣於本院113年3月14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更正利息起算日為自起訴狀繕本送達對造之翌日起計算(見本院卷第58頁)。核原告上開所為，乃屬聲明之減縮，與前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藝達公司自105年起即向原告承租原告所有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兩造並於110年6月10日重新簽立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租約)，約定租期自110年7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每月1日實際給付原告租金新臺幣(下同）6萬元，其餘由被告藝達公司依法辦理所得稅扣繳並負擔扣繳租金。被告藝達公司之負責人即被告陳佩伶為系爭租約承租人之連帶保證人。
　㈡詎料，被告因110年5月15日政府發布新冠疫情三級警戒以後，即未依約繳付租金予原告，直到111年3月7日繳付2萬元、111年4月1日繳付2萬元、111年4月26日繳付3萬元、111年4月27日繳付20萬元、111年7月20日繳付5萬元，共計繳付32萬元後未再繳付任何租金，被告遂於111年8月3日簽立承諾書(下稱系爭承諾書)，允諾於111年8月31日給付52萬元、111年9月8日給付175,000元、24萬元、65,000元，並約定「乙方(即被告藝達公司)示最大誠意特以100萬元本票當作保證，以確保甲方(即原告)權益。若以上允諾日期與金額未如實完成，則乙方應無條件搬遷離開。」等語，並簽立面額100萬元本票（下稱系爭本票)，交予原告作為擔保。然被告未如期履行系爭承諾書，則兩造之租賃關係即於111年8月31日終止，111年9月1日起被告應搬遷離開。為此，請求被告連帶給付所積欠110年12月尚欠之4萬元租金，及111年1月1日至111年8月31日尚欠租金48萬元，合計共52萬元。
　㈢被告自111年9月1日起即無法律上原因無權占有系爭房屋，經原告再三請求被告搬遷及繳付所欠房租，被告迄今仍不予置理，原告得依民法第455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系爭承諾書之約定，請求被告騰空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
　㈣被告自111年9月1日起因系爭租約關係業已終止，被告無權占有系爭房屋，應連帶返還之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計算至112年7月16日止，計10月又16日，即以每月租金6萬元計算，被告無權占有系爭房屋共獲有63萬元不當得利【計算式：6×(10+15/30)=63，7月份31日以16日計算已超過該月15日，故以15/30個月計算】，爰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63萬元。
　㈤另被告自112年7月17日以後迄今仍無權占用系爭房屋，拒絕騰空搬離，故至被告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之前，每月仍受有相當於每月租金不當得利6萬元，爰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於每月16日給付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6萬元。
　㈥依系爭租約約定：「每月租金應於每月1日給予房東，緩衝期為每月3日，若為第4日後（含）才給予當月租金，即起算罰金，每日300元，並由1日起算。」被告自110年7月1日起即欠繳租金，因被告拖至111年3月7日起至111年7月20日止共給付32萬元，用以抵繳110年7月份至110年11月份的租金及部分110年12月份的租金，原告僅就被告111年1月起至8月止之欠繳租金請求依上開約定給付違約金，計算如附表一所示，共計1,057,200元。
　㈦對被告答辯之意見：
　⒈押金6萬元已扣抵被告之前的欠租，雖無證據可提出，但參考原證4可知，兩造在洽談結算租金時，並未提到押金，可見已無押金。
　⒉租金扣繳部分，依系爭租約第20條約定，扣繳憑單由被告繳納，被告亦承認每月租金6萬元是實拿，亦即租金是6萬元加上稅額，故無溢收租金情事。
　⒊被告答辯未返還稅款部分要以1日300元計算罰金，但此部分系爭租約並無約定。
　⒋租金憑單扣繳是固定百分之10，和原告應納所得稅之稅率無關，故不會因為原告每年所得稅率而有所變動，故無退稅問題等語。
　　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將系爭房屋騰空遷讓返還予原告。㈡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520,000元，及自111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63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對造之翌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應自112年7月17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6日連帶給付原告60,000元。㈤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1,057,200元。㈥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本來就有共識：租金為實付，故租金扣繳為另外繳納予國稅局。租金扣繳之意為公司先為房東行使繳納所得稅，待每年所得稅申報時，該稅額將轉換成退稅權，退至房東帳戶或抵扣。
　㈡又國稅局網站明示：租金扣繳等同租金。民法亦規定，房東應負擔租賃物的一切稅捐。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中，亦規定房屋稅及地價稅由房東負擔。所以，房東不得在契約內將其應負擔的房屋稅、地價稅約定由房客支付。另外，個人只要有所得就應該要繳納所得稅，房東亦不得為逃漏稅。
　㈢但自被告向原告租屋起，每年都有幫原告辦理租金扣繳，但國稅局退稅至原告後，原告卻未退還給原告，同時亦要被告共同支付房屋稅及地價稅。被告多次向原告配偶反應該筆租金扣繳費用應該要返還給被告，但都被含糊帶過。自疫情起，被告內部業務一夕之間歸零，無力承擔租金，更積極與原告配偶協商此事，但原告配偶仍置之不理。雖然如此，被告仍努力籌措金錢繳付租金，未料，原告配偶卻來電威脅，並於000年0月間強迫被告簽立不公平文件，終因被告不從而未簽署成功。
　㈣因租金扣繳等同租金，原告未予返還亦應以1日300元之約定計算罰金。經計算後，共計罰金3,576,900元(詳如附表二)，原告另應返還被告押金60,000元，及未返之租金扣繳金額532,428元，故被告共得向原告請求4,169,328元。被告得就原告本案請求主張抵銷，經計算至113年年底及抵銷後，原告尚需返還被告1,902,128元等語置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法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被告藝達公司邀被告陳佩伶為連帶保證人，自105年起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兩造於000年0月間重新簽立系爭租約，約定租期自110年7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每月1日實際給付原告租金6萬元，並由被告藝達公司依法辦理租金所得稅扣繳。然新冠疫情後，被告未依約按時繳付租金，兩造遂於111年8月3日簽立系爭承諾書，嗣因被告未如期履行系爭承諾書，故兩造之租賃關係於111年8月31日終止，而被告尚有110年12月租金4萬元，及111年1月1日至111年8月31日租金48萬元，合計共52萬元，尚未給付，且被告自111年9月1日起無法律上原因無權占有系爭房屋迄今，受有不當得利，致原告受有損害等情，業據其提出112年房屋稅繳款書、系爭租約、系爭承諾書、系爭本票、建物所有權狀及登記謄本、土地登記謄本等件為證（見板簡卷第23頁、第27頁至第33頁、第41頁至第43頁、第75頁至第81頁，本院卷第15頁、第54-9頁至第54-19頁），且為被告所未爭執，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㈡按承租人於租賃關係終止後，應返還租賃物。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455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第179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復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系爭租約第3條約定「租金每個月6萬元正（收款付據）乙方（即被告藝達公司）不得藉任何理由拖延或拒納（電費及水費另外）。」第6條約定「乙方於租期屆滿時，除經甲方（即原告）同意繼續出租外，應即日將租賃房屋（即系爭房屋）誠心按照原狀遷空交還甲方，不得藉詞推諉或主張任何權利。」(見板簡卷第29頁至第31頁)，兩造並約定租金延遲罰金方案「每月租金應為每月1日給予房東，緩衝期為每月3日，若為第4日後(含)才給予當月租金，即起算罰金，1日300元，並由1日起算。例：當月5日給租金，罰金為300×5=1,500；當月15日給租金，罰金為300×15=4,500。以此憑據計算。」(見板簡卷第33頁)。再按系爭承諾書約定「111年8月31日：應付給520,000元…若以上允諾日期與金額未如實完成，則乙方應無條件搬遷離開。」(見板簡卷第41頁)。
  ⒈系爭房屋為原告所有，有建物謄本在卷可按（見板簡卷第79頁），且依系爭租約所載，系爭租約之租賃期間自110年7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此經兩造用印於上（見板簡卷第29頁、第33頁），原告復於111年8月3日與被告簽訂系爭承諾書，並約定若允諾日期111年8月31日給與金額52萬元未如實完成，則被告應無條件搬遷離開，則原告與被告間之租賃關係已於111年8月31日因被告未依系爭承諾書履行給付52萬元，而提前終止，堪可認定，故被告已無權繼續占有使用系爭房屋。是原告主張依民法第455條、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系爭承諾書之約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屋全部騰空遷出返還原告，即屬有據。
  ⒉另被告積欠自110年12月迄111年8月31日止之房租，計52萬元，故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52萬元，亦屬有據。
  ⒊又兩造間租約已於111年8月31日終止，被告仍占有系爭房屋自屬無權占有，依前揭說明，本件被告無權占用系爭房屋因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致原告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原告亦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返還自111年9月1日起至112年7月16日期間之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又經計算後，該期間不當得利之金額為630,968元【計算式：60,000×(10+16/31)=630,968，元以下四捨五入】，原告僅請求63萬元，未逾上開範圍，亦屬有理由，應予准許。
  ⒋原告復請求被告連帶返還自112年7月17日起至被告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返還原告6萬元不當得利，原告此部分請求亦屬有據。
　㈢至於原告主張被告應連帶給付違約金之部分，按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違約金，除當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之賠償總額，民法第250條第1項、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又違約金有損害賠償性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其效力各自不同。前者以違約金作為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之賠償總額。後者以強制債務之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所定之強制罰，於債務不履行時，債權人除得請求支付違約金外，並得請求履行債務，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當事人約定之違約金究屬何者，應依當事人之意思定之。如無從依當事人之意思認定違約金之種類，則依民法第250條規定，視為損害賠償性違約金(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62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被告藝達公司為大圖輸出印刷之廠商，於承租過程中歷經疫情，目前營業狀況不穩定，仍持續占用系爭房屋，雖造成原告受有無法立即收取租金並加以利用租金之損害，且該損害應可以利息損失計算，惟依原告之請求，被告每遲延一日交付租金6萬元，即罰以300元，換算年利率高達182.5%，亦遠高於法定利率5%。另斟酌系爭房屋之建築日期、位置、狀態、使用情形及一般租賃之客觀事實、社會經濟狀況、系爭租約之約定等情形，又考量原告雖遲延收租，而受有利息損害，但同時原告除違約金外，亦得向被告請求遲延日數之遲延利息，認原告請求違約金以遲延日數乘以1日300元計算，實屬過高，認違約金應以1日300元計算，然每期租金最多僅能請求當月日數的違約金為適當，則原告得向被告連帶請求違約金為72,900元(計算式：300×243=72,900)，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被告主張抵銷部分：
　⒈系爭房屋租賃所得稅應由何人負擔：
　⑴按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民法第1條定有明文。復按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631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按民法第427條固規定就租賃物應納之一切稅捐，由出租人負擔，惟該條並非強制規定，當事人自不妨為相反之約定，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1119號判例意旨亦可參照。
　⑵經查，原告於000年0月間與被告簽訂系爭租約，約定由被告藝達公司承租原告所有之系爭房屋，租賃期限為110年7月1日起至111年12月31日止，約定租金每月60,000元，並由被告陳佩玲擔任被告藝達公司之連帶保證人；而依系爭租約第20條約定：「本租金憑單扣繳由乙方(即被告藝達公司)負責向稅捐稽征機關負責繳納」等語（見本院卷第24-18頁），可見雙方就系爭房屋租賃所得稅之負擔，已有特別約定，依前揭規定，並非法之不許。另參諸一般民間習慣，出租人多將房屋租賃所得稅轉嫁承租人負擔，故有將房屋租賃所得稅另外計算而降低租金，但約定該等稅賦由承租人負擔者。又被告亦自承「租金為實付，租金扣繳為另外繳納予國稅局」等語(見本院卷第80頁)，足認被告亦清楚明白系爭租約業已約明原告就系爭租約之房屋租賃所得稅應由承租人即被告藝達公司負擔，則原告主張則被告藝達公司依系爭契約第20條約定應負擔系爭房屋之租賃所得稅，應屬可採。
　⒉被告雖辯稱租金扣繳後，於每年所得稅申報時，因該稅額將轉換成退稅權，退至房東帳戶或抵扣，故原告應將該等退稅權金額返還予被告等語，然系爭租約第20條只約定：「本租金憑單扣繳由乙方(即被告藝達公司)負責向稅捐稽征機關負責繳納」等語，並未約定退稅等事宜，而被告就上開主張並未再舉證以實其說，故認被告此部分所辯，尚無可取。
　⒊被告另抗辯原告同時亦要被告共同支付房屋稅及地價稅等語，為此部分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並無可信。
　⒋被告再抗辯：原告違反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中，房屋稅及地價稅由房東負擔之規定，及房東不得逃漏稅之規定等語。惟按定型化契約條款，指企業經營者為與多數消費者訂立同類契約之用，所提出預先擬定之契約條款。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其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違反第1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7款、第17條第1項、第4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係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之授權而制定公告，是依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自以締約之一方為企業經營者，一方為消費者，方有適用之餘地。然被告並未舉證證明本件原告有何反覆實施出租行為，並以出租為業之情，亦無從認定原告為企業經營者，則系爭租約應無上述「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適用。是以，被告上開抗辯，均不可採。
　⒌被告復抗辯因原告未返還租金扣繳金額，故亦應系爭租約約定，按1日300元之約定計算罰金等語，然如前所認定，本件系爭租約既已約定租金扣繳由被告繳付，復無證據證明原告有返還被告之義務，則原告並無應返還而未返還之情事，是被告主張應按日計算罰金等節，無並可取。
　⒍被告末抗辯，本件系爭租約有押金60,000元，應可主張抵銷等節，然為原告所否認，經查：
　⑴按因擔保承租人之債務而接受押租金，為別一契約；又押租金在擔保承租人租金之給付及租賃債務之履行，在租賃關係消滅前，出租人不負返還之責。本件租賃關係既已消滅，承租人且無租賃債務不履行之情事，從而其請求出租人返還押租金，自為法之所許（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156號、83年台上字第2108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次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但依債之性質不能抵銷或依當事人之特約不得抵銷者，不在此限，民法第334條第1項定有明文。
　⑵系爭租約第5條約定：「乙方(即被告藝達公司)應於訂約時，交於甲方(即原告)6萬元作為押租保證金，乙方如不繼續承租，甲方應於乙方遷空、交還房(店)屋後無息退還押租保證金。」(見本院卷第54-15頁)。
　⑶原告雖主張押金業已抵扣欠租，然為被告所否認，原告復未能舉證以實其說，是此部分應認確有押金6萬元存在。惟系爭租約雖已終止，業經本院認定如前，然被告迄今仍占有系爭房屋尚未遷空返還予原告，此為被告所不爭執，則原告依系爭租約第5條之約定，尚無返還押金予被告之義務，是被告請求以押金主張抵銷等節，並無理由。　　
　㈤末按給付有確定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前項催告定有期限者，債務人自期限屆滿時起負遲延責任。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兩造就聲明第二項約定確定之給付期限為111年8月31日，則原告請求自期限屆滿之翌日起，即自111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告就聲明第三項，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即自112年8月10日起(見板簡卷第51頁)，至清償日止，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從而，原告依兩造間之系爭租約、系爭承諾書、民法第455條前段、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房屋遷讓返還原告；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52萬元，及自111年9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63萬元，及自112年8月10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請求被告自112年7月17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6日連帶給付原告6萬元；並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原告72,900元，均為有理由，皆應准許。至於原告其餘請求，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併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因此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民事第七庭    法　官　謝宜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俞瑄　　　　　
附表一：
111年度 當月日數 111年度每期違約日數 112年度計算至6月為止之日數 違約總日數 每日違約金 每期租金違約金 1月 31 365 181 546 300 163,800元 2月 28 334  515  154,500元 3月 31 306  487  146,100元 4月 30 275  456  136,800元 5月 31 245  426  127,800元 6月 30 214  395  118,500元 7月 31 184  365  109,500元 8月 31 153  334  100,200元 總計 243      合計：1,057,200元       
附表二：
申報範圍(年月) 申報時間(年度) 退稅時間(年月) 每月扣繳10%抵稅權(退稅/元)(新臺幣) 應返還而未返還所產生的天數(算至113年4月30日) 應返還而未返還所產生的金額(300元×天數)(新臺幣) 104年7月 105年度 105年7月 6,826元 2,798日 839,400元 104年8月   6,826元   104年9月   6,826元   104年10月   6,826元   104年11月   6,826元   104年12月   6,826元   105年1月 106年度 106年7月 6,826元 2,433日 729,900元 105年2月   6,826元   105年3月   6,826元   105年4月   6,826元   105年5月   6,826元   105年6月   6,826元   105年7月   6,826元   105年8月   6,826元   105年9月   6,826元   105年10月   6,826元   105年11月   6,826元   105年12月   6,826元   106年1月 107年度 107年7月 6,826元 2,069日 620,700元 106年2月   6,826元   106年3月   6,826元   106年4月   6,826元   106年5月   6,826元   106年6月   6,826元   106年7月   6,826元   106年8月   6,826元   106年9月   6,826元   106年10月   6,826元   106年11月   6,826元   106年12月   6,826元   107年1月 108年度 108年7月 6,826元 1,704日 511,200元 107年2月   6,826元   107年3月   6,826元   107年4月   6,826元   107年5月   6,826元   107年6月   6,826元   107年7月   6,826元   107年8月   6,826元   107年9月   6,826元   107年10月   6,826元   107年11月   6,826元   107年12月   6,826元   108年1月 109年度 109年7月 6,826元 1,338日 401,400元 108年2月   6,826元   108年3月   6,826元   108年4月   6,826元   108年5月   6,826元   108年6月   6,826元   108年7月   6,826元   108年8月   6,826元   108年9月   6,826元   108年10月   6,826元   108年11月   6,826元   108年12月   6,826元   109年1月 110年度 110年7月 6,826元 973日 291,900元 109年2月   6,826元   109年3月   6,826元   109年4月   6,826元   109年5月   6,826元   109年6月   6,826元   109年7月   6,826元   109年8月   6,826元   109年9月   6,826元   109年10月   6,826元   109年11月   6,826元   109年12月   6,826元   110年1月 111年度 111年7月 6,826元 608日 182,400元 110年2月   6,826元   110年3月   6,826元   110年4月   6,826元   110年5月   6,826元   110年6月   6,826元   110年7月   6,826元   110年8月   6,826元   110年9月   6,826元   110年10月   6,826元   110年11月   6,826元   110年12月   6,826元   小計   532,428元 3,576,900元  總計   4,109,328元   



